惠州学院学生课程成绩更正审批表

	学生姓名
	
	学    号
	

	班    级
	
	学年学期
	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代码
	

	任课教师
	
	阅卷教师
	

	原成绩
	平  时
	
	更正后

成绩
	平  时
	

	
	实  验
	
	
	实  验
	

	
	期  末
	
	
	期  末
	

	
	总  评
	
	
	总  评
	

	成

绩

更

正

原

因
	（另附试卷等有关证明材料）

      复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研室

意见
	  教研室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开课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
主管教学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  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、本表由开课单位填写，一式两份，一份开课单位保存，一份教务部留存。

      2、本表应在每学期开学的第二周内报教务部审批。

